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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三教〔2022〕8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聂红超  

办理结果：A
三门峡市教育局 
关于对政协三门峡市七届七次会议第152号

提案的答复

李杰、曲红晨、刘凯波等六位委员：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减免脱贫户检测户学生课后延时服务费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三门峡市教育局2021年6月印发的《三门峡市教育局直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》中，第六条“收费管理”明确提出“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残学生、烈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，免除其家庭承担部分。”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主管部门结合各自实际，经各地发改部门批复，制定了各地课后服务工作收费标准。在课后服务工作开展中均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残学生、烈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减免收费。
感谢您们对教育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2022年8月8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基础教育科2816673    联系人：符东辉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（1份），委员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政协、政府（各1份）。
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8月8日印发
三门峡市教育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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